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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琴琴：本委受理
的（2021）杭仲01字第434号申请人沈左锋与你方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
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
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22年4月29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庭审结束后60日内你方应前来本委领
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99468）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30日

杭州树之英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宋定正、张杨榄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1）1450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1）1486号
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
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30日

杭州树之英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后美娟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1）145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30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3月3日10时起至2022年3月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季冬春持有的温岭市年沃贸易有限公司
73.33%股权、潘建文持有的温岭市年沃贸易有限公司
26.67%股权。拍卖依据为（2019）浙72执877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2022）浙72执恢24号执行裁定书。股权所属的
温岭市年沃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服装批发、零售。成立日期：2013年1月5日；营
业期限至：2033年1月4日。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73（吕）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30日

拍卖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裁定受理对浙江
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年1月24日裁
定宣告浙江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中进建设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浙江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

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
照，现公告如下：浙江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
2021年6月18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7837844491397）正、副本自2021年6月
18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月30日

作废声明

法院公告
2022年1月30日

(2020)浙0523破3号之二
2020年4月27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广余家具有限公

司(广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2年1月25日，广余公司管理
人以广余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已完成为由，申请本院裁定终结
广余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并提交了《关于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情
况的报告》。本院认为，广余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已完成，现管理
人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26日终结浙
江广余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2号

陈利金:本院受理原告温瑞清与被告陈利金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购买锌合金类产品货款28868元并承
担利息损失(自2020年7月5日按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3月21日下午14时
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6754号

胡永杰:本院受理原告楼滨何为与被告胡永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675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87号

章刚林：原告金菊芳与被告金华名宇建设有限公司、
第三人章刚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22年1月25日收到原审被告金华名宇建设有限公司提
交的民事上诉状，要求撤销（2021）浙0723民初187号民事
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上
诉书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6号

2021年6月18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中进建设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中进建设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24日裁定宣告浙江
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中进建设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4号

赵应平：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灵影抛光材料厂与被告
赵应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
应诉材料。原告永康市灵影抛光材料厂起诉请求:1、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7405元，并支
付违约金(从2021年8月21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2、由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
费人民币2500元整;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三十日内。开庭审理
日期为2022年3月4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5审
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
512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35号之二

因浦江网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浦江网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2年1月
24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25日裁定终结
浦江网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3)金浦商破字第13、14、15、16、17号

因合并破产的浙江嘉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浦江嘉毅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嘉瑞轻纺有限公司、浙江情侣鸟服
饰有限公司、浙江嘉毅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7日裁定终结浙江嘉
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浦江嘉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嘉
瑞轻纺有限公司、浙江情侣鸟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嘉毅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58号

毛老根、毛云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衢州绿色专营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毛老根偿还原告
随贷通借款本金人民币48991.17元及利息含罚息
3142.92元，判令被告毛云飞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
简转普）、财产保全清单、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01号

杜建锋：本院受理原告范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本公告期
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限届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2478号

应骏：本院受理原告龙游县深博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
应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25民初2478号民事
判决书。应骏支付龙游县深博化工有限公司货款42126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1年8月20
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
854元，由应骏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35号

俞国荣：本院已经受理原告何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
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18日9时
10分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横村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依
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3285号

泮森阳：本院受理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江支行与森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328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泮森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浙江
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江支行丰收贷记卡欠
款本金12206.05元，并支付该欠款自2018年6月29日起
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和滞纳金之和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被告泮森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69元（已减半）、公告费650元，合计919元，由被告泮森
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903号

江祺豪：本院受理原告一汽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黄云
棉、俞彪、王垂化、江祺豪、浙江小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
初5903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78号

本院于2022年1月29日裁定受理浙江丰蝶针织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光正

大律师事务所为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
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
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3月
4日前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
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207
号6楼，联系人：金律师，电话：15825798278。债权人须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3月10日上午9时在互联网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589号

高志勇:本院受理原告庄石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10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高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庄石杰借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
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桐庐县人民法院(2022)浙0122民初425号，开庭时间应为

“2022年4月6日9时”，特此公告。

微暖心微关注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春节临近，江苏张家港的黄萍买

好年货，驱车20多公里送到南丰镇

的季友德、黄金兰家中。季友德和黄

金兰是黄萍的闺蜜季晓颖的父母。

18年前，季晓颖因肝癌晚期离世。

在她重病期间，曾委托黄萍帮忙照顾

她的父母。就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

18年来，黄萍坚持每周上门探望，生

活中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位老人，兑现

对闺蜜的承诺。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近期，国家卫健委注意到，一

些群众遇到返乡受阻问题，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五个不得：①不

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②

不得随意扩大限制出行范围；③不

得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

险地区扩大到所在地市及全省；④

不得对低风险地区返乡群众采取

强制劝返、集中隔离等措施；⑤不

得随意延长集中隔离观察和居家

健康监测期限。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工作需要，不可能穿警服”

“穿制服，就抓不到贼”…云南楚雄

反扒队，有老警察10年没怎么穿过

警服，被儿子吐槽是“假警察”。反

扒民警称太高太帅干不了这行，最

怕小偷“认识”。面对工作中的危

险，他们说“干这行，不能因为怕就

把危险留给老百姓”。致敬无名

之警！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春节吃饺子是中国北方延续已

久的传统年俗。1972年，在新疆吐

鲁番出土的唐朝文物中就有饺子的

实物，形状与今天北方的饺子几乎

一模一样，距今一千多年了！
那么问题来了，你家过年吃什么

馅儿的饺子呢？

微视野

微致敬

国家卫健委：
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

致敬不能穿警服的警察

有爱！
因一句承诺，女子照顾闺蜜爸妈18年

唐朝的饺子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


